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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50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

2018-105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9月6日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公司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18年9月3日前以专人送达、通讯形式通知了全体

董事、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并亲自参与表决的董事7人，包括独立董事3人，会议由董事

长钟玉先生主持。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本次资产重组自启动以来， 公司及有关各方均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的相关工作。 由于中美贸易摩

擦，收购项目在美国审批的困难程度加大，为保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审慎研究，终止筹划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独立董事发

表了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6日

证券代码：

002450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

2018-106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风险提示:

公司目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两项重大事项：

1、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1）标的：公司与海外先进材料企业合作，引进海外先进材料及技术，提升公司的技术工艺及拓宽

公司的产品线，共同拓展国内外市场，通过并购方式实现全球优质资源的快速对接和整合。

（2）进展：2018年2月23日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

票简称：康得新，股票代码：002450）于 2018�年 2�月 26�日开市起停牌，并于 4�月 27�日（星期五）

开市起复牌， 公司复牌后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

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及相关公告

（ 编 号 ：2018-014、016、018、020、022、024、026、042、043、052、054、058、062、067、080、087、089、

101）。 2018年9月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议案》，

同意公司终止筹划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对终止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1）标的：本次并购是公司汽车及建筑家居市场窗膜产品为进一步深耕市场渠道，提升客户粘性，

从制造型企业向下游高端服务进行延伸的战略举措。 上海傲邦汽车用品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傲邦）作

为一家定位于高端汽车后市场的公司，对其的收购有利于公司打通窗膜板块产业链，获取更高盈利，也

有利于公司推广新产品和提升市场份额。

（2）进展：公司因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

票简称：康得新，股票代码：002450）自2018年6月7日开市起停牌，并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编号2018-056、059、060、

064、066、074、076、082、089、101、102）。

2018年8月20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二个月的议案》。 2018年9月5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二个月的议案》。

截止公告日， 公司继续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为保证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顺利进

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9月6日（星

期四）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月。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018年2月23日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简称：康得新，代码：002450）于2018年2月26日开市起停牌，并于4

月27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公司复牌后继续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编号2018-007）、《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关于

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编号2018-014、016、018、020、022、024、026、042、043、

052、054、058、062、067、080、087、089、101）。 现经交易各方审慎研究决定终止本次资产重组。

一、本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背景、原因

为推动先进高分子材料的产业发展， 公司与海外先进材料企业进行合作，引进海外先进材料及技

术，提升公司的技术工艺及拓宽公司的产品线，共同拓展国内外市场，通过并购方式实现全球优质资源

的快速对接和整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为先进材料企业，应用范围涉及航空航天、汽车、消费电子、能源、医疗

等领域，与公司六大核心市场布局匹配，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有助于推进公司产业发展。

（二）本次重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标的为BOYD（宝德）公司100%股权。 标的公司BOYD（宝德）公司成立

约85年，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在全球三大洲拥有26个生产基地。公司拥有21大类产品系列，应用于航空航

天、消费电子、医疗、汽车等11类终端市场。

2、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Genstar� Private� Equity。 （Genstar持有Boyd� 100%股权）。

3、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拟以现金支付方式收购标的公司股权，不涉及发行股份配套募集资金。

二、公司在推进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积 极推进本次资产收购

涉及的各项准备工作：

1、公司聘请包括财务、法律、税务、人力、运营、市场等尽职调查事项。 本次重组涉及的境外中介机构

包括：独立财务顾问摩根大通（JPMorgan）、法律顾问吉布森律师事务所（Gibson� Dunn&Crutcher�

LLP）、审计及财务尽调机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WC）；境内中介机构包括：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公司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

公司停复牌业务》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本次交易涉及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登记和申报，与独

立财务顾问、评估、律师等相关各方签订保密协议，编制重组交易进程备忘录等；

3、公司积极与交易对方进行协商谈判，与相关各方深入探讨、论证本次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等内

容，对本次重组各个阶段的工作进行细致安排；

4、筹划资产收购期间，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

第 8�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等相关规定，公司在筹划资产重组预案后，每10日发布一次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同时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本次资产重组存在不确定性风险，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1）首次停牌及停牌1个月内的信息披露及履行程序情况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简称：康得新，代码：002450）于2018

年2月26日开市起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发布的《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编号2018-007）、《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

延期复牌公告》、《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编号2018-014、016、018、020、022）。

（2） 公司停牌1个月后、2个月内的信息披露及所履行程序情况继续停牌期间， 由于项目工作量较

大，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2018年4月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顺利进行，防止公

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4月9日（星期一）开市

起继续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公

告》、《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及相关公告（编号：2018-024、026、042）。

（3）公司经审慎考虑，为尽快恢复公司股票的正常交易，更好的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经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简称：康得新，代码：002450）于2018年4月27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具体

内容详见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股票复牌的公告》、《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

告》及相关公告（编号：2018-043、052、054、058、062、067、080、087、089、101）。

三、终止筹划本次资产重组的原因及决策过程

本次资产重组自启动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均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的相关工作。 由于中美贸易摩擦，

收购项目在美国审批的困难程度加大，因此各方一致决定终止本次重组。

2018年9月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重组议案》，同

意公司终止筹划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对终止本次资产重组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终止资产收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实施资产收购，不会对公司现有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公司目前

业务经营情况正常。 本次资产收购交易各方协商同意终止， 交易各方对终止本次交易无需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公司将结合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增强公司的竞争力，

改善公司经营业绩，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五、承诺事项

公司承诺自本次海外收购重组事项终止公告之日起1个月内不再筹划同类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六、股票复牌安排

公司因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康

得新，股票代码：002450）自2018年6月7日开市起停牌，并在指定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停牌公告》、《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编号2018-056、059、060、 064、066、

074、076、082、089、101、102）。

公司原计划争取在2018年9月6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要求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者报告书（草案）。 由于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尚未全部完成，重组方案及内容仍需进一步协商，公司预计无法在上述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草案）。

2018年8月20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二个月的议案》。 2018年9月5日，公司召开了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二个月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事项的顺利进行，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自2018年9月6日（星期四）开市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月。

公司董事会对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并感谢广大投资

者长期以来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的披露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6日

证券代码：

603657

证券简称：春光科技 公告编号：

2018-011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9月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安文路420号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7,500,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312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正明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金华春光

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胡春荣先生、汪建萍女士因其他

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胜永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公司类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5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5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7,5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公司注

册资本及公司类

型的议案

5,306,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并办理工

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5,306,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

5,306,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1、2项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

表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杨钊、吕兴伟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

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金华春光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9月6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

600340

编号：临

2018-192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及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2017年第十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经营管理层购买经营性用地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在成交总额不超过560亿元范围内，通

过参加土地管理部门组织的土地招标、拍卖、挂牌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国有土地出让方式取得相关

国有土地使用权。

●2018年8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竞得土地面积合计为143,197.80平方米，成交金额

合计为91,822,210元。

一、 审议情况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19日召开2017年第十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购买经营性用地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2018年1月1日

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在成交金额总计不超过560亿元范围内，通过参加土地管理部门组织的土地招

标、拍卖、挂牌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国有土地出让方式取得相关国有土地使用权（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7年12月2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临2017-367号公告）。

二、 竞得地块具体情况

2018年8月1日至8月31日，公司下属子公司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在嘉善、彭山、新洲和团风竞得如下

地块：

土地编号 竞得单位 地块四至或坐落

面积（平方

米）

土地用途

容积率

（R）

出让

年限

成交金额

（元）

2017-12

嘉兴鼎泰园

区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浙江嘉兴市嘉善县罗星

街道亭桥村、 纬二路以

北、体育路东、经五路以

西、孔雀城珑院以南

28,252.60

批发零售用

地（服务设

施用地）

1.0≤R≤

1.5

40年 62,720,772

2017（P）-66

眉山鼎志兴

产业园建设

开发有限公

司

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成眉

石化园区， 产业大道以

西，创新三路以北

20,000.00 工业用地 0.6＜R 50年 2,700,000

工XZ（2018）09

武汉鼎捷产

业园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

湖北武汉市新洲区双柳

街矮林村、孙胡村

66,602.65 工业用地 1.0≤R 50年 21,980,000

NO2018-01GY

华夏幸福产

业新城 （团

风） 有限公

司

湖北黄冈市团风县金锣

港园区金锣港大道与幸

福西路交汇处南侧

28,342.55 工业用地 1.0≤R 50年 4,421,438

合 计 143,197.80 91,822,210

三、 本次取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影响

上述土地使用权的竞买符合公司的土地储备策略,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保障公

司产业新城业务及园区配套住宅开发业务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 风险提示

上述事项是公司经营管理层在当前房地产市场状况下充分考虑了风险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决策

的，但由于房地产行业受宏观调控影响较大且具有周期性波动，因此公司存在上述项目不能达到预期收

益的风险。

五、 备查文件

《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9月7日

６

、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行使职权、作出科学、迅速和谨慎的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

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

有效地行使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

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上述填补回报措施不等于对公司未来利润做出保证， 请投资者予以

关注。

（六）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

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１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永新光电、实际控制人曹其东和曹袁丽萍承诺：

（

１

）本公司

／

本人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

（

２

）本公司

／

本人承诺不侵占公司利益；

（

３

）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公司

／

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

／

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

任。

２

、发行人的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１

）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

２

）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

３

）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

４

）本人将在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全力促使公司董事会或者提名与薪酬委

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并对公司董事

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投票赞成（如有表决权）；

（

５

）如果公司拟实施股权激励，本人将在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全力促使公

司拟公布的股权激励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并对

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投票赞成（如有表决权）；

（

６

）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

７

）本承诺函出具日后，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

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

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十、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主体承诺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他责任主体已出具相关承诺，并

对其未履行承诺作出相应的约束措施，上述承诺及约束措施真实、合法、有效，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

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约定。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

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部门和文号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８

］

１２５３

号”文核准。

（三）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文件的文号

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２０１８

］

１２４

号文

批准。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时间：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

（三）股票简称：永新光学

（四）股票代码：

６０３２９７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８

，

４００．００

万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２

，

１００．００

万股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票数量：

２

，

１００．００

万股

（八）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

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一、股东锁定股份承诺”

（九）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

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一、股东锁定股份承诺”

（十）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一节 重要

声明与提示一、股东锁定股份承诺”

（十一）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二）上市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概况

发行人名称： 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ＮＩＮＧＢＯ ＹＯＮＧ ＸＩＮ ＯＰＴＩＣＳ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６

，

３００

万元（发行前）

法定代表人： 曹其东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２１

日

整体变更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住 所： 宁波市科技园区明珠路

３８５

号

邮政编码：

３１５０４０

电 话：

０５７４－８７９０６０８８

传 真：

０５７４－８７９０８１１１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ｙｘｏｐｔ．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ｚｑｂ＠ｙｘｏｐｔ．ｃｏｍ

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光学显微镜、光学元件组件和其他光学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

要产品包括生物显微镜及工业显微镜、条码扫描仪镜头、平面光学元件、专业成像

光学部组件，拥有“江南”、“

ＮＥＸＣＯＰＥ

”、“

ＮＯＶＥＬ

”等自主品牌，产品主要出口欧

美、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是国内光学领域的知名企业之一，系工业和信息化

部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根据《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工信部产业〔

２０１６

〕

１０５

号）确定的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姓名、任期起止日期

（

１

）董事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董事均由参加股东大会有投票权的股东选举产生，每届董

事会的任期为三年。 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独立董事连续任职时间不超

过六年）。董事任期从选任之日起计算，至当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会

设董事长

１

名，副董事长

１

名，由董事会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公司现任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任职 任职期间

曹其东 董事长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毛磊 副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李凌 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曹志欣 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金小龙 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薛志伟 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马思甜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程厚博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李钢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

２

）监事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１

名。 根据公司章程，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股

东代表监事由参加股东大会有投票权的股东选举产生。 每届监事会的任期为

三年，监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监事任期从选任之日起计算，至当届监事会

任期届满时为止。 监事会设监事会主席

１

名，由监事会全体监事的过半数选举

产生。

公司现任监事会成员基本情况如下表：

姓名 任职 任职期间

方燕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陈招勇 监事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蒋吉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

３

）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有高级管理人员

４

名，其中总经理

１

名，副总

经理

１

名，董事会秘书

１

名，财务负责人

１

名。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由董事会聘任产生，任期从聘选之日起计算，至当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公司现任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表：

姓名 任职 任职期间

毛磊 副董事长、总经理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沈文光 副总经理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毛凤莉 财务负责人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李舟容 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本次发行前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

下：

姓名 现任职务

直接持股

比例（

％

）

间接持股

比例（

％

）

通过何公司

间接持股

合并持股

比例（

％

）

曹其东 董事长

－ ２７．５４

永新光电

２７．５４

毛磊 副董事长、总经理、技术总监

３．９７ １．９４

新颢投资

５．９１

李凌 董事

－ ０．３６

电子信息集团

０．３６

陈招勇 监事

－ ０．０４

电子信息集团

０．０４

沈文光 副总经理

－ ０．２１

新颢投资

０．２１

李舟容 董事会秘书

－ ０．２２

新颢投资

０．２２

毛凤莉 财务负责人

－ ０．０７

新颢投资

０．０７

崔志英 研究院副院长

－ ０．１１

新颢投资

０．１１

曹袁丽萍

－ － １１．８０

永新光电

１１．８０

吴世蕙 永新诺维总经理

－ １３．３２

波通实业

１３．３２

毛昊阳

－ － １．４８

波通实业

１．４８

注：曹其东与曹袁丽萍为夫妻关系；毛磊与吴世蕙为夫妻关系；毛昊阳为

毛磊、吴世蕙夫妇的儿子。

除上述人员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及其

近亲属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

发行人控股股东为永新光电，持有发行人

２

，

４７８．２５

万股股份，占本次发行

前总股本的

３９．３３７％

。

永新光电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董事：曹其东、曹志欣

住所：香港九龙长沙湾荔枝角道

８５０－８７０

号永新工业大厦

１２

楼

业务范围：投资控股

（二）实际控制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曹其东、曹袁丽萍夫妇。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曹

其东先生、曹袁丽萍女士分别持有群兴有限公司

７０％

、

３０％

股权，群兴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永新光电实业有限公司持有发行人

３９．３３７％

的股权。

曹其东先生

１９５１

年出生，身份证号码为

Ｋ２１９＊＊＊＊

，中国香港居民，住

所为香港旧山顶道

８Ａ

号

＊＊＊＊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目前担任发行人

董事长，简历详见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

人员”之“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简要情况”。 曹袁丽萍

女士

１９５２

年出生，身份证号码为

Ｋ２１９＊＊＊＊

，中国香港居民，住所为香港旧

山顶道

８Ａ

号

＊＊＊＊

， 目前担任首御有限公司董事、

Ｐｒｏｓｐｅｒ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及嘉义有限公司董事。

三、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６

，

３００

万股，本次拟发行不超过

２

，

１００

万股，占

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 发行前后公司各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股本结构 本次发行后股本结构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

，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

，

３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永新光电实业有限公司

２

，

４７８．２５０ ３９．３３７ ２

，

４７８．２５０ ２９．５０

２

宁波波通实业有限公司

９３２．５００ １４．８０２ ９３２．５００ １１．１０

３

宁兴（宁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ＳＳ

）

注

９０７．５００ １４．４０５ ９０７．５００ １０．８０

４

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６３５．２５０ １０．０８３ ６３５．２５０ ７．５６

５

安高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４９４．９２９ ７．８５６ ４９４．９２９ ５．８９

６

宁波新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１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３１５．０００ ３．７５

７

加茂资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８６．５７１ ４．５４９ ２８６．５７１ ３．４１

８

毛磊

２５０．０００ ３．９６８ ２５０．０００ ２．９８

二、本次发行流通股

－ － ２

，

１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６

，

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８

，

４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ＳＳ

代表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即国有股股东。

（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前股东户数为

２２

，

８９４

户，持股数量前十名的股东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永新光电实业有限公司

２

，

４７８．２５０ ２９．５０

２

宁波波通实业有限公司

９３２．５００ １１．１０

３

宁兴（宁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ＳＳ

）

９０７．５００ １０．８０

４

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６３５．２５０ ７．５６

５

安高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４９４．９２９ ５．８９

６

宁波新颢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１５．０００ ３．７５

７

加茂资讯技术有限公司

２８６．５７１ ３．４１

８

毛磊

２５０．０００ ２．９８

９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８８１８ ０．１３

１０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０．５１６０ ０．０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０．５１６０ ０．０１

合计

６

，

３１１．９１３８ ７５．１４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２

，

１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２５．８７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发行方式：采用网下向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

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１０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９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 本次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０８

，

８１８

股，包销比例为为

０．５２％

。

发行市盈率：

１７．２４

倍（每股收益按

２０１７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２２．９９

倍（每股收益按

２０１７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５４

，

３２７．００

万元，全部为发行新股募集资金金额。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５

日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８

〕

３１２

号《验资报告》。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发

行费用（不含税）明细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３

，

８４３．８９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９２３．５８

３

律师费用

３８６．７９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１９．８１

５

用于本次发行的发行手续费用

４０．８６

合计

５

，

６１４．９３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２．６７

元

／

股（发行费用除以发行股数）

（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４８

，

７１２．０７

万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１１．４０

元

／

股（按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

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

１．１３

元

／

股（按经审计

２０１７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本次发行的财务审计机构，对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合

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和

２０１８

年

１－６

月的合并

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

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

２０１８

）

７５４４

号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本上市公告书不再披露上述财务报告详细情况，投资者欲了

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第十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八、财务报告审

计截止日后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中披露了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预计情

况。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营业收入区间为

３８

，

９５７．０４

万元至

４２

，

７７６．３６

万

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０％

至

１２．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８

，

１９１．４６

万元至

９

，

００２．５０

万元，相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００％

至

１１．００％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７

，

４１４．６９

万元至

７

，

７７７．６４

万元，相

比上年同期增长

０．１０％

至

５．００％

。 （上述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财务数据系公司对经营业

绩的合理估计，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亦不构成盈利预测）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本公司分别

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百丈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

支行、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高新区支行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行开设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及开户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的

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如下：

序号 监管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百丈支行

５７４９０３１８６０１０１１１

２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科技支行

４０５２４５１８９８８０

３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高新区支行

５００１０１２２００１０４７６１３

４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６３０２７５９４８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要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

订立其他对本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转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未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或监事会会议；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住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

保荐代表人：王韬、沈亮亮

项目协办人：吴超智

其他项目人员：赵欣、郑泽匡、龙婧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８６９０００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８６９８００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 保荐机构同意推荐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

发行人：宁波永新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7

日

（上接

A14

版）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3,02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083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820 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 60.26%；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2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9.74%。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8 年 9 月 10 日（T-1 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

摘要》已刊登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T-6 日，周一）的《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

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浙江捷昌线性驱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7

日


